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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資料文件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資料文件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資料文件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資料文件

為長者提供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為長者提供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為長者提供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為長者提供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一項措施，為希望留在家中居住及接受照

顧的體弱長者提供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鼓勵長者在家安享晚年一直是政府的施政方針。這項政策與長

者及其家屬的意願是一致的。調查結果均顯示，大部份的長者希望留

在家中居住，大多數的家庭 (尤其是在有足夠的家居及社區支援服務

的情況下 )都願意照顧他們家中的長者。

3 . 多年來，我們增加了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使更多體弱長者可

繼續在家安享晚年。過去一年，我們又重整了傳統的家務助理服務，

將服務劃分為膳食服務和家居照顧服務，使服務機構可更靈活調配資

源。初步評估顯示，新成立的家居照顧服務隊具有更佳的護理和專職

醫療支援，因此能夠照顧那些在家居住而又需要較深切的照顧服務的

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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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二零 零零年 政府 財 政預 算案 中提出 了 一套 促進 自力更 生 的措

施，當中包括擴大為長者提供的支援服務，以便照顧他們的人士可外

出工作。我們其後向財務委員會報告，我們正發展一項提供改善的家

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措施，每年的承擔額為 6 , 400 萬元。財務委員會

接納此措施的財政承擔，以及有關當局可在有需要時於二零零零至二

零零一年度申請追加撥款。

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改善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目的

5 . 建議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是一項為體弱長者提供的綜合

服務，使長者能留在家中安享晚年。這項新形式的服務能達致兩項目

的：切合長者留在熟悉的環境接受照顧服務的意願，以及有關家庭照

顧他們家中長者的意願，並從而加強家庭融和。

服務對象所需的照顧程度

6 . 我們的目的，是為統一評估機制下經評核為身體機能中度受損

的體弱長者，提供較深切的家居及社區照顧和支援服務。這類長者會

由認可評估人員或社會福利署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轉

介往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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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7 . 服務機構須提供多類照顧服務，讓身體機能中度受損的長者可

留在家中安老；同時亦須提供支援服務，協助這些長者的家人能繼續

有效地扮演其護老者的角色。服務機構會因應個別需要，為長者提供

一系列的家居服務，或結合了家居服務及以中心為本位的服務的一整

套綜合服務；這些服務須具備護理和專職醫療支援。我們期望服務機

構能靈活行事，為長者提供、安排或購買合適的服務。

服務機構之甄選

8 . 根據編配家居照顧服務單位所得經驗，我們這次會邀請非政府

機構提交建議書，並會積極鼓勵服務機構採取創新手法，靈活運用現

有資源，例如長者活動中心、綜合服務中心、日間護理中心等方面的

資源。此外，我們亦鼓勵服務機構與其他服務單位、其他機構合作或

組成聯盟，裨能提供更有效率、更配合得宜的服務。

監察機制

9 . 我們會定期監察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以確保服務完全符合既

有的規定，並會要求服務機構每季提交“服務表現指標報告”。所得

資料會用作監察服務機構表現的依據及基準，促使各機構互相切磋和

不斷提高服務質素。我們還會採取其他監察措施，包括由社會福利署

進行突擊抽查，並在需要時查核記錄和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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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準則

1 0 . 我們會以邀請非政府機構提交建議書的方式編配新服務單位，

甄選準則會清晰地列於服務規格說明文件內。有興趣參與是項服務的

服務機構提交的建議書，大致上必須包括下列資料︰

( a ) 機構的宗旨、使命和策略計劃；

( b ) 提供一套合適的照顧和支援服務，協助體弱長者在家安老

的能力；

( c ) 管理服務質素、財務和人力資源的能力；

( d ) 採用創新的服務模式，以及與其他機構合作和組成聯盟的

能力；

( e ) 機構的有關經驗。

1 1 . 雖然我們會考慮服務機構可以處理的服務使用者數目，但主要

會根據服務機構的服務質素而批出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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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安排

1 2 . 我們會在 18 個區議會轄區各批出一份合約，每份合約的價格

約為 35 0 萬元，為至少 70 名長者提供服務。有興趣參與是項服務的

機構須在建議書內說明，以所訂的合約費用可令多少名長者受惠。這

個人數會成為最低限度的服務使用者數目，用以計算出為每名服務使

用者提供服務所需的金額 (人均金額 )，然後得出實際支付的金額 1。

我們容許實際服務使用者人數比最低限度人數超出 10%，並會按人均

金額計算照顧額外服務使用者所需支付予機構的金額。服務使用者會

根據膳食、家居照顧及日間護理服務的現行收費安排繳費，服務機構

須負責收取費用。

1 3 . 我們知道，首批合約的服務可能不足以應付需求，而需求亦不

是平均分佈於 18 區。政府已增撥資源，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

進一步擴展為長者提供的家居照顧及社區照顧服務。我們未來會根據

統一評估機制推行後所得知的實際需求，考慮為需求殷切的地區批出

多於一份合約或價格較高的合約。

                                                

1  首 年 的 合 約 費 用 有 一 半 會 在 服 務 機 構 開 始 提 供 服 務 時 支 付 ， 用 作 支 付 開 辦 服

務 時 所 需 的 支 出 。 在 首 六 個 月 結 束 時 ， 服 務 機 構 應 至 少 辦 理 了 最 低 限 度 個 案

數 目 的 一 半 。 其 後 ， 費 用 會 按 照 每 季 預 計 辦 理 的 個 案 數 目 ， 按 季 預 先 支 付 給

服 務 機 構 。 我 們 會 參 考 服 務 機 構 每 季 提 交 的 報 告 ， 根 據 其 內 所 載 的 每 月 新 辦

或 停 辦 的 個 案 確 實 數 目 ， 按 年 調 整 付 給 服 務 機 構 的 金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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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 4 . 為配合統一評估機制之推行，我們打算判授合約予中選的服務

機構，於二零零一年三月開始提供服務。社會福利署已於二零零零年

十一 月初 去信 非政 府機 構， 邀請 他 們 考慮提 交建 議書 。 一如現 行 做

法，所批出的合約大概會為期 36 個月。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 5 . 請委員就備悉上述實施計劃。我們會將是項措施的進度向委員

報。

生福利局／社會福利署生福利局／社會福利署生福利局／社會福利署生福利局／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